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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条款和条件采购条款和条件采购条款和条件采购条款和条件 

 

1. 总则 

1.1 本条款和条件系在平等、互利和一致的原则下订立的合同的一部分。 

1.2 本合同包括本条款和条件、附有或指向本条款和条件的采购订单及本合同所附的并且构

成本合同一部分的其它附加要求、条款和条件。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文件不构成本合同的

一部分。 

1.3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的管辖并依其解释。 

 

2. 交付 

除非本合同另有明确约定，设备的价款包括设备在指定交货点装上承运人的运输工具

的交货费用，卖方应于设备装上运输工具之时即时通知买方。 

 

3. 包装 

在设备装上运输工具之时，卖方应将一份详细的装箱单交至买方。所有货物应按所适

用的国内或出口货物的标准商业惯例包装、捆扎和装箱。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所有

的包装、装箱、拖运及仓储均不得收费。 

 

4. 修改 

涉及本合同的修改，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应经各方签字。买方保留随时对本合同进行修改

的权利，但修改需经双方同意。 

 

5. 终止 

买方有权在任何时候根据买方的情况，以书面通知卖方的方式终止本合同。一旦此种终止

情形发生，应买方的要求，卖方应向买方交付卖方已经完成的那部分设备，买方应向卖方

支付已交付的那部分设备所对应的那部分价款。如果买方选择不接受交付，买方应向卖方

补偿卖方至终止时的履约费用，此费用应是必要的、公平合理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卖方仍

将拥有该工作成果这一事实，以及卖方将其用于其它项目的可能性。 

 

6. 保密 

除履行本合同之外，卖方不得使用买方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数据和其它信息。在本合

同完成、解除或终止之后，卖方应即时退还买方为履行本合同而提供的所有图纸、技术要

求、数据和其它信息，并不得保留或允许他人保留任何复制品或复印件。除履行本合同之

外，未经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等图纸、技术要

求、数据和其它信息，包括价格信息，亦不得直接或间接地进一步使用该等信息（或由该

等信息衍生而来的任何信息）。如果买方通知卖方，卖方应遵守买方所需遵守的所有出口管

制规定。 

 

7. 检验 

买方有权对所有货物以及尚未完成的工作进行源料检验和测试、现场检验和测试以及最终

的检验和测试。如果检验或测试（无论是初步的还是最终的）在卖方的现场进行，卖方应

提供所有合理的设施和帮助，但不收取额外费用，以保证买方和/或买方客户要求的检验和

测试安全方便地进行。不论买方是否进行了检验，或是否对检验或测试做出了合格认定，

都不解除卖方所应负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在任何检验中，如果发现卖方的工作质量不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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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意，买方有权指示卖方停止工作，直至采取令人满意的更正措施。卖方应负担更正的

费用、执行更正措施，并且仍应按照约定的交付期限履行。 

 

8. 保证；赔偿 

8.1 卖方保证如下：(1)设备将符合买方确定或提供的技术要求、图纸、样品或其它说明以

及本合同下的其它所有规定；(2)自交付日起十八（18）个月内，或运行日起十二（12）个

月内（以后到期的为准），设备应无任何设计上、材料上或工艺上的缺陷；(3)卖方对设备

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且设备上不存在任何权利阻滞或第三方利益；（4）设备不侵犯任何专

利权或所有权，买方或买方用户使用设备不会侵犯卖方或第三方的任何知识产权。如果设

备有缺陷，卖方应以买方认可的最快速度予以更正，且无需买方额外付费。卖方应负担与

更正缺陷有关的所有运费。 

8.2 买方应拥有本合同规定的所有权利和救济，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采购订单所规定的收取迟

延违约金的权利，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或任何其它适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救济权利。 

各方均同意，买方的权利和救济在任何方面不受限制。 

 

9． 转让及其他 

9.1 未经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转让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也不得将本合同下的

全部或部分义务转包或分包。 

9.2 未经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广告或公布卖方向买方提供或订约提

供设备的事实。 

 

10． 税金 

所有中国国家、省、市、区或地方税收，包括但不限于适用于设备销售、购买、生产、交

付和运输的增值税，均已包括在采购价款之中，并应在向买方出具的发票中单独列明。 

 

11. 仲裁 

各方之间的、与本合同有关的未解决争议应当且只能提交给位于上海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按照其规则和程序通过仲裁最终解决。仲裁庭应当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